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文資建材銀行營運管理要點 
ㄧ、本局為帶動舊材再生利用之風氣，增進文資保存效益，特設立臺南市文資

建材銀行（以下簡稱建材銀行），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之主管機關為本局，承辦機關為本市文化資產管理處。 

三、承辦機關負責建材銀行之營運管理。 

承辦機關得視需要委託專業團體執行建材銀行營運管理事項。 

四、承辦機關應每年度擬具營運計畫，並報請主管機關核定。 

前項營運計畫內容應包括營運目標、營運組織、空間配置、建材流通應

用之規劃、教育推廣、事故預防及緊急應變機制。 

五、承辦機關依第三點第二項規定將建材銀行委託執行營運管理者，應就下列

執行事項進行監督管理： 

（一）營運狀況及服務品質。 

（二）機具狀況、建材進出狀況。 

（三）教育推廣計畫辦理情形。 

（四）列冊建材汰除、修整及抽查。 

（五）事故預防及緊急應變措施。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事項。 

六、申請人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向承辦機關提出建材提取之申請： 

（ㄧ）本市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之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

人。 

（二）申請本市歷史老屋補助計畫經主管機關核准者。 

（三）其他經主管機關認有必要核准者。 

前項申請，應檢具申請書（附件一）及符合申請條件之證明文件影本。 

七、承辦機關許可申請後，應通知申請人至指定處所並依許可內容提領建材。 

申請人自承辦或主管機關通知領取建材之日起，逾三個月未提領者，視

為放棄申請。 

申請人領取後，建材之使用應與許可內容相符，不得移作他用。 

因故不能依許可內容使用時，申請人應於使用前一週向承辦機關申請變

更並經許可後，依變更之用途使用建材。 

申請人未依許可內容使用，應將建材返還承辦機關，且運費由申請人負

擔。 

違反前項規定者，三年內不得再提出申請。 

八、建材銀行儲放之建材有破損、缺損或因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致建材不堪再利

用者，承辦機關得經評估後進行汰除。 



九、承辦機關應建置建材清冊電子資料庫，並依實際狀況隨時更新。 

十、已收存列冊之建材，承辦機關應分別於每年六月及十二月進行抽查。 

十ㄧ、承辦機關應定期辦理舊材再生利用、文資推廣及建材銀行營運管理之相

關教育推廣課程。 

由個人、學校、團體或機構向承辦機關提出前項課程之計畫者，承辦機

關得予必要之協助或輔導。 

十二、承辦機關應於年度終了二個月內，將下列資料彙整後，報請主管機關備

查： 

（一）營運情形：建材進出狀況、本年度許可之建材領取與後續追蹤報告及承

辦機關辦理教育推廣情形。 

（二）系統設備狀況：電力與消防設備檢測、機具運轉檢測及機具耗材使用情

形之統計。 

（三）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事項。 

十三、承辦機關應依建材銀行實際營運及管理需求，就建材、設施設備、存放

處所等標的，投保相關保險。 

  



附件一 

臺南市文資建材銀行 

建材提取申請書 

一、申請人資格 

（請附上符合資格之相

關影本） 

□本市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之所

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 

□申請本市歷史老屋補助且計畫獲主管機關同意者。 

□其他:               (請註明) 

二、申請人姓名  

三、聯絡電話  

四、可聯絡時間 □8:30-12:00；□13:00-17:30 

五、E-mail  

六、需求建材 1.材質： 

2.規格： 

3.數量： 

七、用途  

八、注意事項 1.依本要點第7點第2項規定，建材之領取由申請人自理，申請

人自承辦機關通知領取建材之日起，逾三個月未提領者，視

為放棄申請。 

2.依本要點第7點第3項及第4項規定，建材之使用應與申請書所

載用途相符，不得移作為他用。因故不能依申請書所載用途

使用時，申請人應於使用前一週向承辦機關申請變更並經許

可後，依變更之用途使用建材。 

3.依本要點第7點第5項規定，申請人未依許可使用，應將建材

返還承辦機關，且運費由申請人負擔。 

4.依本要點第7點第6項規定，違反前項規定者，三年內不得再

提出申請。 

□本人己暸解上述注意事項並同意其內容後提出申請。 

申請人(單位)簽章： 

 


